
模板支撐結構設計 

【問】： 

某橋梁工程因於澆置混凝土施工中發生模板支撐系統倒塌意外

事件而受主管機關開立停工處分，嗣後辦理復工審查會時，審查意見

提有『模板支撐結構設計除考量「構件強度」外，設計者宜考慮整體

構架之結構系統強度」。 

模板支撐結構可依據我國「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」

進行設計。該規範 § 4.7節(Ｐ－Δ效應)規定：「構架設計時須考慮

Ｐ－Δ效應之影響，Ｐ－Δ效應可直接作二次應力分析求得，……」。

請問模板支撐結構之設計是否有必要進行「Ｐ－Δ效應影響作二次應

力分析」？ 

 

【答】： 

模板支撐結構係為了提供結構物將混凝土搗築在定位，因此模板

支撐結構必須用盡各種方法來限制總側向位移量(ΔΔΔΔ))))在結構物設計

位置施工容許誤差值範圍內，例如採斜撐或拉鋼索等系統，否則結構

物之完成位置會偏離設計位置太多。故工程實務上，模板支撐結構系

統不應該有太大之側向位移量(ΔΔΔΔ))))，，，，亦即Ｐ－Δ效應的問題並不顯

著。 



構架同時承受垂直及水平力時，水平力所造成之水平位移對垂直

力而言乃一偏心距，而此偏心距加上垂直力的作用即對構架產生二次

彎矩，一般稱此為Ｐ-Δ效應。Ｐ-Δ效應會導致每一層樓之梁、柱構

材承受額外之彎矩及額外之樓層水平位移，且其效應隨外力（垂直及

水平力）之增大而增大。無斜撐系統構架之水平勁度通常比含斜撐系

統構架低，水平位移較大，因而其Ｐ-Δ效應也就比較顯著。惟不論

構架是否含斜撐或鋼索系統，構架之設計皆須將Ｐ-Δ效應納入考慮

範圍。 

另依現行「結構混凝土設計規範」第 3.12.4.2 節規定：「樓層

若依下式計得之穩定指數 Q不得超過 0.05，則該樓層應亦可判定為

無側移……」。亦即，可忽略Ｐ－Δ效應的影響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若側向位移量值達須考慮Ｐ－Δ效應的影響時，依現行「鋼結構

設計規範」第 4.7 節(Ｐ－Δ效應)之規定：「構架設計時須考慮Ｐ－



Δ效應之影響，Ｐ－Δ效應可直接作二次應力分析求得，或以第八章

之簡化公式計算」。 

由 4.7 節之解說亦規定：「……設計者可以線性分析結果，在設

計構材時採用本規範第八章之公式來修正構材之設計強度」。第八章

之公式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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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f Fa a/ .≤ 0 15時，可以公式(8.2-3)取代公式(8.2-1)與(8.2-2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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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以上規範之規定顯示，模板支撐結構設計時，對整體構架之  

Ｐ－Δ效應影響，可以已考慮 P-Δ效應之線性分析結果(ETABS 程式

有此功能)，在設計構材時採用本規範第八章之公式來修正構材之設

計強度即可。 

 


